上海市市属排水设施运行维护
绩效考核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上海市市属雨水排水设施运行监督与管理，充分发挥设施防治内涝、减少雨天排水污染的作用，切实强化运营单位主体责任，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能，建立服务效能管理和考核付费挂钩的机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上海市市属雨水排水设施运营单位（以下简称“运营单位”）。
第三条 制定依据
（一）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
（二）《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
（三）《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、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》（CJJ68）
（四）《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》（CJJ6）
（五）《关于加强本市城镇公共排水泵站运行维护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水务〔2016〕1802号）
（六）《上海市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<进一步加强排水管网维护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沪河长办〔2022〕14号）
（七）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“排水清管”专项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汛办〔2023〕32号）
（八）《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<上海市排水管网低水位运行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水务〔2023〕524号）
（九）《关于发布<上海市雨污混接普查和整治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上海市总河长令2023年第1号）
（十）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防汛排水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汛办〔2024〕20号）
（十一）《关于切实做好排水行业热线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水务（海洋）热线办〔2021〕5号）
（十二）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和制度要求。

第二章 指标体系
第四条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包括防汛泵站设施以及其他考核，共计2项。
第五条 防汛泵站考核项目
考核运营单位对防汛泵站养护及管理情况，主要包含泵站运维工作完成情况、截流设施使用率、调蓄设施使用率、泵站污泥处理处置（含调蓄池）、低水位运行工作情况、泵站设施运行年度考核情况、泵站设施设备完好率、监测站点在线率、清淤完成率、污泥运输与处置合规性等共20项四级考核指标。
第六条 其他考核项目
考核运营单位在科技创新、社会效益方面等应用新技术、新手段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情况。

第三章 考核方式
第七条 防汛泵站、其他考核项2个考核项以年度为考核周期，按年度打分。
第八条 考核权重分配
考核市属雨水排水设施运营单位：考核满分为105分（其中5分为加分项分数），计分方式为防汛泵站得分加上其他考核项目额外得分。

第四章 结果运用
第九条 年度考核得分作为支付服务费用的依据。
得分为90分以上（含90分），全额支付年度服务费用；
得分为90分以下，每降低1分（以90分为基准）扣减年度核算服务费用200万元。


第五章 工作要求
第十条 考核工作坚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原则。考核人员应做到行为规范、文明检查并严格按照程序履行职责，严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。
第十一条 运营单位应按时上报相关数据、报告以及考核成果应用情况，保证数据真实、准确、详实，并应积极配合做好相关检查和考核工作，确保考核工作顺利实施。

第六章 附则
第十二条 运营单位遇不可抗力情况应积极补救，并书面说明，经认可后免于相关事项扣分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上海市水务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5年5月1日起试行。

附件:1.绩效考核指标体系（防汛泵站）
2.其他考核项目评分细则

1

附件1
绩效考核指标体系（防汛泵站）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四级指标
	权重
	指标解释
	评分细则

	产出指标
（55分）
	产出数量
	设施运维情况
	泵站运维工作完成情况
	12
	反映泵站、调蓄池等附属设施的日常巡检、运维等工作情况。
	1.按照相关规范和标准完成日常巡检工作，未完成扣1分；
2.按时完成年度泵机大修计划；根据检维修工作计划及时完成检维修工作；完成率每下降1%，扣0.5分；
3.按照相关要求落实泵站、调蓄池主体设施设备的维修和大修工作，保障正常运行。每发现一次无法正常运行的扣0.5分；
4.根据要求编制年度大修及更新改造实施计划，更新的周期应根据相关标准、规范执行，无特殊原因进行更新的每发现一项扣0.5分；
5.根据相关规范和标准，做好泵站、调蓄池内设备设施的运维，每缺失1项扣0.5分；
6.以上分数直至扣完为止。

	
	
	设施运行情况
	截流设施使用率
	5
	防汛泵站截流设施投用情况
	具有截流设施的泵站未按运行方案使用，每次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
	调蓄设施使用率
	4
	调蓄设施使用情况
	做好调蓄设施的日常运维，泵站放江前调蓄池应投用，泵站放江前调蓄池未使用的，每发现一次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污泥处理处置
	泵站污泥处理处置（含调蓄池）
	4
	污泥运输与处置应符合相关要求
	重点防汛泵站每年清淤不少于12次，非重点防汛泵站每季度至少清淤1次，未按要求落实的，每座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低水位运行执行情况
	低水位运行工作情况
	2
	按照沪水务〔2023〕524号、沪排管〔2023〕79号文要求执行。
	按照文件要求落实低水位运行工作，按时间节点完成防汛泵站整改，每发现一次未按要求落实的，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产出质量
	设施运行年度考核情况
	泵站设施运行年度考核情况
	12
	反映泵站年度运行情况
	按照《上海市城镇公共排水泵站检查内容及评分标准》进行打分，按打分情况折算成得分。

	
	
	设施设备管理
	泵站设施设备完好率
	4
	反映设施设备运行工况
	汛期抽查的防汛泵站设备完好率≥99%，每下降1%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运行监测设备管理
	监测站点在线率
	4
	反映在线监测设备运行工况
	监测站点在线率=实际运行时长/应运行时长（数据类型为泵站水位、雨量和开停泵信息。应运行时长=当月天数*24*监测参数；某个站点持续24小时未上传数据或上传数据错误，视为设备故障）。监测站点在线率为95%，每下降1%，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污泥处理处置
	清淤完成率
	5
	年度清淤计划完成情况
	清淤计划执行率为≥100%，每下降1%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集水井的积泥深度应达到“清管行动”的要求，每查到一次不合格，扣0.5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
	污泥处理处置合规性
	3
	污泥运输与处置应符合相关要求
	发现未及时掌握污泥去向的，每一项扣1分；发现未按相关要求签订污泥运输和处置合同、未按相关规定处置的，每一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过程指标
（15分）
	组织管理
	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响应情况
	响应达标情况
	8
	按时完成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任务
	未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及时响应的，每一项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制度管理
	管理制度健全性
	4
	包括合同管理，考核制度，档案管理制度，验收制度等。
	1.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健全；
2.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合规合法，是否满足全流程管理要求；
3.风险管控是否到位；
4.以上发现一处缺失或者不合理，则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信息上报
	信息上报质量
	3
	按管理部门要求上报数据
	要求泵站日常运维数据及时、准确上报至管理部门，数据上传不及时、不准确的，每发现一次扣0.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
	社会效益
	社会满意度
	群众满意度
	3
	按要求，排水公司处理热线满意度达85%以上。
	低于85%的分为0分。

	
	
	
	热线处置情况
	3
	根据《关于切实做好排水行业热线工作的通知》（沪水务（海洋）热线办〔2021〕5号），确保严格规范工单处置流程。
	确保先行联系率、处置反馈率、按时办结率100%，其中每个考核指标未达到100%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
	集中投诉情况
	5
	单处防汛泵站排水投诉或泵站（含调蓄池）施工投诉5件及以上视作一项集中投诉事件
	按照市水务局热线办年度排水行业热线工单统计，每发生一项集中投诉事件，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安全管理
	保障排水设施防汛功能正常发挥
	6
	系统服务范围内无重大积水事件发生，实现标准内降雨不积水，超标准降雨积水少、退水快。
	道路积水判定标准：1.积水深度路边大于等于10厘米;2.积水面积大于等于50平方米或积水长度大于等于50米;3.道路积水在雨停后1小时内退却。
道路积水等级划分：1.普通积水：满足条件1、2、3；2.较大积水：满足条件1、2，且道路积水在雨停后2小时内退却；3.重大积水：满足条件1、2，且道路积水在雨停超2小时退却或仍未退水。
标准内降雨发生1次有责较大积水扣2分，发生1次有责重大积水扣6分，扣完为止。

	
	
	
	安全事故发生数
	5
	考核是否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事件，反映项目实施的安全性。
	按照《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行、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》规定，落实安全运营保障措施，防止事故发生。每发现一起一般安全事故，扣2分；较大安全事故及以上，扣5分。以上分数直至扣完为止。

	
	
	
	应急处置能力
	3
	运营单位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
	1.编制完善的应急预案，没有扣1分；
2.未及时按应急预案要求进行应急处置，每发现一件扣1分；
3.以上分数直至扣完为止。

	
	环境效益
	污染物排放控制情况
	泵站臭气等污染物达标率
	5
	泵站是否满足国家和本市关于污染物排放的相关标准。
	除臭设备已完善的泵站，发现一次厂界未达标排放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相关委办局如有另行相关管控文件出台，则按其要求单独折算扣分。



附件2
其他考核项目评分细则
	考核项
	考核指标
	评分细则
	指标说明

	其他
考核项
	加分项
	1.取得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项，取得1项奖项加0.5分。
2.暴雨或台风预警期间处置得力，获得市级领导表扬，每次加0.5分。
3. 获得市级以上的新闻媒体正面报道，每次加0.5分。
	累计满分5分



